
连南县职工工伤死亡待遇申报、审批表
填报单位名称：

	参保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死亡类别
	工伤死亡  □   失踪  □
	死亡日期
	年    月     日

	单位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单位申报人
	
	单位电话
	

	家庭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亲属联系人
	
	关   系
	
	联系电话
	

	供

养直系亲属
	姓  名
	性别
	关系
	出生年月
	户   籍
	身   份   证   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单位意见 
	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公章：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连  南  县  社  会  保  险  基  金  管  理  局  审  批  意  见

	经办人意见
	经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和相关部门证明，参保人属工伤（死亡□、 失踪□），根据“工伤保险条例”给予一次性支付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合计（          ）元，并供养以下直系亲属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
	供养人姓名
	
	
	
	
	合计（元）

	
	待遇金额（元）
	
	
	
	
	

	医保股审批意见
	签名：
签名：

年   月   日
	局领导审批意见
	签名：
年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①申报工亡待遇的须提供“工伤认定决书”、医疗机构或公安部门出具的“死亡证明书”，因交通事故工亡的须提供交警部门出具的“交通事故认定书”、“（死）残者家庭情况证明书”；
②申领供养亲属待遇的须提供工亡职工直系亲属证明公证书（或相关部门证明书），直系亲属主要生活来源证明相关材料，工亡职工户口本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和直系亲属身份证复印件，未上户口（未办理身份证）的，应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（如结婚证、小孩出生证等）；
③供养直系亲属必须年满（男60、女55）周岁以上，小孩18周岁以下，并提供近期3寸彩照每人一张；
④本表一式两份，社保局和申报单位各执一份，（每月1—20号为申报待遇时间，次月10号后到医保股取回本表一份）。
